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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认真抓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 

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1991〕12 号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,白城地区行政公署,省政府各委办厅局、各

直属机构: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(以下简称《铁路法》)将于今年五

月一日起施行。它标志着我国铁路管理进入了依法治路的新时期。

《铁路法》的公布施行,对于保障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顺利进行,适

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,具有重要意义。宣传贯彻

《铁路法》不仅是铁路部门的一件大事,而且也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

项重要工作。为了抓好《铁路法》的宣传贯彻工作,经省政府同意,
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铁路部门,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

刊等舆论工具,深入宣传《铁路法》,组织群众认真学习、贯彻《铁

路法》,开展“人民铁路人民爱”的教育,提高广大群众对实施《铁
路法》重要意义的认识,把遵守《铁路法》变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。 

  二、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维护铁路运输安全作为贯彻

《铁路法》的具体措施来抓,紧密结合《铁路法》的宣传教育,进行

一次铁路沿线安全大检查,排除影响铁路安全的障碍物,禁止违章生
产活动,切实做好铁路运输安全保护工作。 

  三、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加强铁路道口

管理的有关规定,健全组织机构,切实加强领导,充分发挥各级道口安



全委员会的职能作用。交通、公安、铁路、农机、城建、保险等部
门,要密切配合,共同做好铁路道口的安全管理工作。 

  四、各地方铁路、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的主管部门和单位,要

依照《铁路法》,制定、修改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,切实加强运输管

理,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。 

  五、地方各级公安、司法机关要加强同铁路公安、司法部门的

协作,严厉打击各种破坏铁路和利用铁路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,保证

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,更好地发挥铁路运输在我省经济建
设中的重要作用。 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 


